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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田不納履，
李下不整冠

／ 國家文官學院政風室主任及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副教授　李志強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利衝法〉）自民國（下同）89
年公布施行以來，在實務上產生若干疑義；另考量現今民間與政府機關間交易
行為態樣越趨多元，整體時空背景存有差異。〈利衝法〉修正草案經立法院 107
年 5月22日三讀通過，同年6月13日總統令公布，並於107年12月13日施行，
本次修正幅度非常大，重點說明如下。

修正適用對象

〈利衝法〉適用對象原與《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相同，亦即適用主體為財產

申報義務人，惟其中不乏較低階之公職人

員或無公務員身分之專家學者，且現行有

《公務員服務法》第 17條、《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 26條等法律就利益衝突迴避事項

予以規範。若科以高額行政罰鍰，對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影響甚鉅，故不宜全數納

入對象，本法第 2條將適用對象採列舉方

式，即改以對機關（構）（包括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部隊）政策負

─淺談新修《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重點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案已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上路，各級民代
助理若違法請託關說，最高將罰鍰新臺幣 6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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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決策權或影響力之公職人員為主，

而非所有財產申報義務人。另將代表政府

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

執行長；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

執行長、秘書長納入適用對象。此外，還

將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

府、院核定適用之人員以及依法代理執行

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

者一併列為適用對象。

增列其關係人

〈利衝法〉第 3條原將公職人員之配

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

以內親屬、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受

託人，以及公職人員及上述特定身分者擔

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

業列為關係人，但限制該強制信託之受託

人完全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

監督之機關為交易行為，恐有違比例原則

並剝奪受託人之商機，所以本次修法採限

縮解釋，將依法辦理強制信託者排除適用。

值得一提者，本次特將經公職人員進

用之機要人員、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列為

關係人，於本法條第 2項將「助理」定義

為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

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周延利益態樣

由於〈利衝法〉適用於中央及地方各

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各級公立學校，

故本次〈利衝法〉第 4條將適用機關增列

「構」乙字，以資明確。此外，原條文所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之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之公職人員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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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非財產上利益，包括「其他人事措施」，

然此屬抽象之法律概念，為使公職人員易

於遵循，並參酌近年來相關違法案例態樣，

同條文修正非財產上利益之定義，指有利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機關（構）團體、

學校、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之任用、聘

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

派遣、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

人事措施。

健全迴避程序

首先，在自行迴避部分，〈利衝法〉

第 6條第 1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

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同法條第 2

項則明定公職人員應以書面通知其服務機

關（構）（或指派、遴聘、聘任機關）之

義務。

再者，在申請迴避部分，〈利衝法〉

第 7條第 1項規定，利害關係人認公職人

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向

第 6條所定受通知之機關團體申請迴避。

在命令迴避（或稱職權迴避）部分，

〈利衝法〉第 9條第 1項明定，公職人員

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

或聘任機關知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而未

迴避情事者，應依職權令其迴避。

新增彙報說明

〈利衝法〉於第 11條新增規定，公職

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

遴聘或聘任機關應於每年度結束後 30日

內，將前一年度公職人員自行迴避、申請

迴避、職權迴避情形，依第 20條所定裁罰

管轄機關，彙報予監察院或法務部指定之

機關（構）或單位。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公職人員「自行迴避」之時機、義務及程序。

公門寶典



59No.19 JAN. 2019. MJIB

放寬交易限制

由於交易行為禁止條款係裁罰及訴訟

之主要來源，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倘全

然無法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顯失之

過苛，況《政府採購法》第 15條已有相關

規定，因此〈利衝法〉第 14條列舉 6種排

除適用情形。

為使交易資訊更加公開，本條文第 2

項明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

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

前項但書第 1款至第 3款之補助或交易行

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

明其身分關係；違反前述「事前揭露」義務

者，最高將罰鍰新臺幣 50萬元，並得按次

處罰；而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

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另於同

法條第3項規定，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構）

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

詢，此將有助外界監督。由於〈利衝法〉第

14條新增諸多交易行為禁止之排除條款，

相信將可大幅減少裁罰案件，但相對地，在

實務認定上難度恐也隨之增加。

結語

〈利衝法〉本次修正乃基於比例性、

合理性、民眾職業自由及財產權等考量，

相當符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所定之精

神。然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適用對象，將

增加許多不具公務員身分者，如何協助他

們清楚瞭解〈利衝法〉及迴避程序，應屬

當前要務。不僅如此，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部分，增列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其人數

更是難以估計。在此建議，針對不同之適

用族群若能客製化設計不同的教材，或者

提供一覽表俾利自我檢視，將可減少因不

知法而受罰之憾事。畢竟，避免瓜田李下

才是〈利衝法〉之初衷。

（本文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https://www.ethics.
ntpc.gov.tw/home.jsp?id=68&parentpath=0,4&mcustomize=faq_
view.jsp&dataserno=201810080001&mserno=20171225000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與機關團體為交易補助之

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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